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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公告编号：2022-044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2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受让方）与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方）

在安徽省蚌埠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本公司拟受让安徽丰原集团有限

公司所持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下称“丰原明胶”）100%股权。 

2、鉴于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为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的控股股东，丰原明胶为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收购丰原明胶 100%股权的交易行为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2022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五次（临时）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无反对和弃权票，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本次交易

事项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实施回避表决。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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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日期：1981年5月15日 

2、注册资本： 76188.1659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荣杰 

4、企业注册号：340300000020896 

5、住所：安徽省蚌埠市胜利西路777号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

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肥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

售；牲畜销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

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肥料生

产；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6月份 

总资产 21,104,272,944.79 22,969,694,365.32 

净资产 9,671,610,746.51 10,385,563,054.21 

营业收入 15,440,342,292.86 7,529,170,980.03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5,316,318,050.10 7,329,177,346.58 

净利润 853,494,457.07 354,141,583.08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9、股东情况：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2380%、蚌埠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29.7620%。 

10、实际控制人：李荣杰。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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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丰原明胶 100%股权。 

（二）丰原明胶 

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科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33551551089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经济开发区经二路东纬三路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胶囊用明胶、食品添加剂（明胶）、骨源磷酸氢钙、骨粉、骨胶、彩胶、

骨油、骨炭、肥料、小分子量水解明胶(胶原蛋白）的生产和销售；骨粒的加工和收购；

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丰原明胶近3年1期的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50,821.27 53,766.30  24,328.62  33,414.45 

负债 29,841.96  30,627.85  2,909.81  3,923.87  

净资产 20,979.32  23,138.45  21,418.81  29,490.58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9,512.33  22,827.90  15,054.80  6,049.92  

利润总额 976.11  2,159.15  1,084.15  1,352.03  

净利润 980.93  2,159.14  894.00  1,024.74  

审计机构 安徽鑫诚会计师事

务所 

安徽鑫诚会计师事

务所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2022年6月30日数据来源于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中证天通[2022]审字第010200334号《审计报告》。 

股东情况：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丰原明胶 100%股权。 

（三）资产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9月29日出具

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2)第247号》评估报告，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2022年6月

30日）丰原明胶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30,830.60万元。相关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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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评估对象为：安徽丰原明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本次评估范围为：经审计审定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2022年6月30日，资

产账面价值为33,414.45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3,923.87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29,490.58万元。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4,782.81  

非流动资产 18,631.64  

其中：固定资产 17,402.34  

无形资产 1,226.8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5  

资产总计 33,414.45  

流动负债 3,078.30  

非流动负债 845.57  

负债总计 3,923.87  

净资产 29,490.58  

上述资产与负债数据摘自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证

天通[2022]审字第010200334号《审计报告》审计的2022年6月30日丰原明胶资产负债

表。评估是在审计后的基础上进行的。 

2、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报告所载评估假设和限制性条件及价值前提，于评估基准日丰原明胶的

全部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为33,414.45万元，评估价值为34,936.27万元，评估增值1,521.82

万元，增值率4.55%； 

负债账面价值为3,923.87万元，评估价值为4,105.67万元，评估增值181.80万元，

增值率4.63%；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29,490.58万元，评估价值为30,830.60万元，评估增值

1,340.02万元，增值率4.54%。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4,782.81  15,114.85  332.04  2.25  

非流动资产 18,631.64  19,821.42  1,189.78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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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7,402.34  17,414.25  11.91  0.07  

无形资产 1,226.85  2,404.72  1,177.87  96.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5  2.45    

资产总计 33,414.45  34,936.27  1,521.82  4.55  

流动负债 3,078.30  3,260.10  181.80  5.91  

非流动负债 845.57  845.57    

负债总计 3,923.87  4,105.67  181.80  4.63  

净资产 29,490.58  30,830.60  1,340.02  4.54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丰原明胶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9,490.58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1,087.02 万元，评估增值 1,596.44

万元，增值率为 5.41%。 

3、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1,087.02万元，比资产基础法测

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30,830.60万元，高256.42万元，高0.83%，两种方法的评

估结论差异不大。 

资产基础法是从重置资产的角度反映资产价值，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

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经

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虽然被评估企业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预计并量化，但收益法预测是建立在

诸多假设基础上的，假设的事项和未来发生的事项如果存在不一致情况，将对评估结

果产生重大影响。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

市场价值；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为稳健，故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报

告的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的结论作为丰原明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参

考依据。由此得到丰原明胶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30,830.60万元。 

（四）丰原明胶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丰原明胶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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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账龄 账面价值 款项性质（交易类型） 

蚌埠市大禹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年以内 91,403.70 接受劳务 

安徽丰原物流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年以内 31,992.50 接受劳务 

安徽丰原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年以内 107,000.00 接受劳务 

蚌埠市大禹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年以内 150,000.00 接受劳务 

安徽瞻远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年以内 40,139.48 采购业务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年以内 25,221.37 采购业务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1年以内 9,904,296.18 采购业务 

合计 - - 10,350,053.23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完成后，丰原明胶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关联方不存在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与丰原明胶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9月29日出具

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2)第247号》评估报告，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2022年6月

30日），丰原明胶100%股权评估值为30,830.60万元。 

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认，本公司将以上述评估值30,830.60万元受让丰原明胶

100%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依据，本着自愿、

平等、公允为基础协商议定。股权转让交易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未有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受让丰原明胶 100%股权，合计支付价款 30,830.60 万元人民币。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日内，受让方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60%支付给转让方，

在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20 日内，受让方将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的 40%）支付给转让方。 

3、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保证 

（1）保证其持有的出让标的未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权利主张、优先权、第三方

权利限制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或障碍，不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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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可能或潜在法律纠纷；若出现上述情况，则丰原集团承担所

有与之相关的损失。 

（2）保证其持有的出让标的的生产经营合法合规，无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行业准则的情况；若出现上述情况，则丰原集团承担所有与之相关的损失。 

（3）丰原集团签署、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行业准

则，亦不违反丰原集团与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合同、安排或谅解的约定。 

（4）丰原集团将依本协议之规定，协助丰原药业办理该股权转让之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 

4、标的公司过渡期安排 

（1）自丰原明胶本次评估基准日（2022 年 6 月 30 日）至丰原明胶就本次股权转

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标的公司新的营业执照登记日期），为本次股权转

让过渡期。 

（2）过渡期内，丰原集团不得就丰原明胶的资产以及其所持股权设置担保等任何

第三方权利，不得以转让、赠与、出资或放弃等方式处置上述股权。 

（3）过渡期内，丰原集团应勤勉尽责，确保标的公司的正常、合规运营，尽到善

良管理人的义务，并及时将有关对标的公司已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

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面通知丰原药业。 

（4）过渡期内，丰原明胶因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收益由丰原药业享有，产生的亏

损由丰原集团承担。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也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

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丰原明胶 100%的股权，丰原明胶将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股权收购将丰富本公司产品，有利于优化本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将加强对丰原明胶的管理，以期其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资产回

报率和资产价值，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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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业务独立性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19,758.89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经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意见 

1、同意公司以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皖

中联国信评报字(2022)第 247 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 30,830.60万元，收购丰原

明胶 100%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

评估值为定价参考依据，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本次股权收购将丰富本公司产品，有利于优化本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二）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相关意见 

1、本次交易事项聘请经交易双方协商认可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资产评估，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上述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评估

机构与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及所涉各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3、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4、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均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

过程中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交易标的

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评估结论合理。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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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九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4、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书； 

5、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证天通[2022]审字第 010200334

号《审计报告》； 

6、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

报字(2022)第 247 号》评估报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